附件
2026年度冲浪项目国际比赛参赛运动员、教练员
选拔办法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办法,为顺利完成2026年度冲浪项目国际比赛参赛任务，经研究决定，特制定《2026年度冲浪项目国际比赛参赛运动员、教练员选拔办法》。
一、总体要求
选拔工作中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选拔工作既定程序，择优选拔出思想道德优、综合素质好、竞技水平高的运动员承担比赛任务，同时将选拔标准和结果向全国公示并接受监督。
二、2026年度冲浪项目国际比赛参赛运动员、教练员选拔基本条件
（一）热爱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有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和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坚定态度。
（二）热爱冲浪事业，具备优良的思想品德和职业精神，拥有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将无条件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事。
（三）运动员具有积极的训练和比赛态度，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综合实力强，遵守队伍的各项规定，坚决服从队伍管理。
（四）教练员具有先进的执教理念、较强的执教能力和队伍管理水平。
（五）严格遵守国家及国际组织有关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要求，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等规定。
（六）符合《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无违法违纪、刑事处罚记录。
三、2026年度国际比赛
（1） 亚运会冲浪项目比赛
（2） 2026年世界冲浪锦标赛
（3） 2026年世界青少年冲浪锦标赛
（4） 2026年亚洲冲浪锦标赛
4、 具体选拔办法
为从实战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升选拔的针对性，本次选拔共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2026年全国冲浪冠军赛，第二部分为两场世界冲浪联盟(以下简称“WSL”）比赛，具体安排如下：
（一）2026年全国冲浪冠军赛
2026年全国冲浪冠军赛公开组男子、女子项目前十二名运动员，入选本年度备战国际比赛运动员大名单，由各共建单位组织外赛、外训工作。
第十五届全运会冲浪项目决赛前三名的运动员，在2026年全国冲浪冠军赛体测达标后自动进入十二人大名单；如全运会前三名列入后人员大于十二人，则按照全国冲浪冠军赛比赛名次依次进行确定大名单，总人数不超十二人。
（二）第二阶段选拔赛
1.世界冲浪联盟积分巡回赛印度尼西亚第一站（QS6000）
印尼苏门答腊 5月28日-6月3日
2.世界冲浪联盟积分巡回赛印度尼西亚第二站（QS6000）
印尼亚斯岛 6月7日-14日
注：该赛程为世界冲浪联盟初定计划，最终以其官方公布为准
（三）亚运会冲浪项目比赛
以上述运动员参加第二阶段选拔赛公开组两站比赛的积分相加进行排序，如积分相同则最高名次的排前、如再相同则比较两场比赛中的最高得分浪，如再相同则比第二高得分浪，依次类推（若亚运会报名截止时间早于第二阶段WSL比赛的时间，则以已经完成的比赛成绩进行确定），排名前两位的运动员将获得亚运会和日本外训资格（若有替补名额，则第三名为替补；日本外训时间为7月-9月）。
（四）世锦赛、世青赛（U18、U16)、亚锦赛（公开组、U18）
[bookmark: _GoBack]入选亚运会正式名单的运动员自动获得世锦赛、世青赛、亚锦赛参赛的资格；剩余世锦赛、世青赛、亚锦赛参赛名额将通过第二阶段选拔赛积分排名进行确认，若赛事举办前两个月（如果赛事公告发布日距离比赛开始时间不足两个月则以赛事公告发布时间为准）第二阶段选拔赛还未完全举办，则以已经完成的比赛积分进行排序。
（五）教练员
出访教练员由获得参赛资格的公开组男子、女子运动员最好成绩对应的主带教练员各1人担任。
（六）赛事时间、地点及参赛名额
1.赛事举办地及时间
（１）亚运会冲浪项目比赛：日本爱知、9月26日-29日
（２）其他国际比赛：待定。
2.参赛名额
（1）亚运会：男子短板2人、女子短板2人。
（2）年度国际单项比赛
公开组：男子短板3人、女子短板3人。
U18组（2008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男子短板3人、女子短板3人。
U16组（201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男子短板3人、女子短板3人。
公开组、U18组运动员符合分年龄组要求的可以进行兼项。
五、经费及外事手续
(一)经费
参加2026年国际比赛运动员、教练员的费用由中心统筹协调解决。
(二)外事手续
2026年参加国际比赛出访外事手续由中心统一办理，请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积极配合外事手续办理工作。
六、反兴奋剂及其他相关要求
（一）由体育总局水上中心统筹监督反兴奋剂工作，代表国家队参赛的运动员所属单位是该运动员反兴奋剂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二）体育总局水上中心将全过程监督选拔工作，严明工作纪律，对在选拔过程中有暗箱操作、违规违纪行为的，将依照有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罚。水上中心纪委负责受理选拔工作中的申诉与举报，举报邮箱：sszxjw2021@126.com。
（三）如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于亚运会选拔工作的最新要求则以总局相关要求为准。
（四）本办法解释权属体育总局水上中心。

